
                       威海广泰空港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

威海广泰空港设备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

对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

 

根据《公司法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——主板

上市公司规范运作》、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2 号—长期股权投资》《企业会计准则

第 20 号—企业合并》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33 号—合并财务报表》等相关法律法

规、规范性文件及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，我们作为威海广泰空港设备股份有

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的独立董事，对公司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追溯调整财务

数据情况进行了认真核查，出具独立意见如下： 

一、关于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追溯调整财务数据的独立意见 

公司因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所进行的财务报表数据追溯调整符合《企业会计

准则》及相关指南、解释等的规定，公司按照规定对披露的财务报表数据进行追

溯调整，客观反映公司实际经营状况，财务核算符合相关规定，没有损害公司及

中小股东的利益，同意公司本次追溯调整。 

（以下无正文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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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页无正文，为威海广泰空港设备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独立

董事对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的签字页。） 

 

 

独立董事签名：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李永奇                 李耀忠                 焦兴旺 

 

 

 

 

 

 

威海广泰空港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

年    月   日 

 

 


